
第 18 卷第 4 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Vol. 18 No. 4
2018 年 7 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l. 2018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多边环境公约体系的

制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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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主要多边环境公约体系共同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在此背
景下，“两者如何处理并协调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基于制度互动的解释框架，2030
年议程与多边公约体系在核心要素、互补性功能与补充性协调等方面存在广泛的议程交叉与功能外溢。因此，
2030年议程可借助多边公约强化其全球治理的法律约束力，而多边公约可在理念上进一步靠近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规范，通过调整其特定环境领域的全球战略来提升其制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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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直到 1992 年发表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之后，才为国际社会广泛
接受，并在 20 年内完成了其从理念到全球议程的演化过程。2012 年 6 月 “里约 + 20”峰会上，哥
伦比亚和危地马拉提交的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案实现了这一转折［1］。而后，国际社会决定在千
年发展目标 ( MDGs) 于 2015 年底到期前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2］。“里约 + 20”峰会的成果文件还
明确了 26 个优先目标领域［3］。这些领域针对诸多全球问题，涉及城市、能源、水、粮食和生态系
统等方面的环境挑战，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共识，为“后千年”议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3 年 1 月，在联合国大会框架下成立的开放工作组 ( OWG) 开始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提案工作。在 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5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简称 2030 年议程) 。议程的核心是消除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并将
经济、社会、环境三个领域列为其支柱，提出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 17 个大目标及相关 169 个具体
目标的协同效应，在保护地球环境的同时，指导人类在未来 15 年对繁荣和福祉的追求［4］。
可以说，这份议程既体现了全球治理的连续性，又体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接续“千年发展目标” ( 2000—2015 年) 的全球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标的第 4 项、第 5 项和第
6项目标都侧重于卫生领域: 降低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并应对艾滋病、疟疾等流行病，这三
个目标都取得了国际公认的巨大成就。在应对这三项挑战的过程中，得益于各国政府和专家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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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动了新的资金渠道，设计并实施了数十个全球行动计划［5］。因此，国际社会对新的议程也报
以热烈的期望。另一方面，2030 年议程拓展了千年目标的范围，17 个大目标包括消除贫困与饥饿、
粮食安全、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性别平等、水与环境卫生、能源、就业、国家间不平等、基础设
施等诸多议题。可以说，这一议程覆盖了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重点领域，拓展了千年目标［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30 年议程更为关注环境问题［7］。维护环境可持续性的议题涉及气候变

化、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等全球环境治理领域，这些环境目标有望构成未来的全球环境规范框架。
这些环境目标进入 2030 年议程体现了全球治理的宏观趋势，并且与原有的多边环境公约产生了强
关联性，二者的关系引人注目。而如何利用这种联系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
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国际环境制度，以便实现议程，以及国际环境制度如
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治理工具与手段等问题也不可忽视。
当前，由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与多边公约所构成的治理体系正在经历理念、执行工具和制度

建设等方面的互动过程，二者的协同受到联合国系统的广泛重视。本文通过对制度互动进行研究，
试图分析 2030 年议程中的环境目标与多边环境公约的互动关系，以求更好地理解国际环境制度协
同治理的现状。

二、关于国际环境制度互动的文献回顾

根据对 1850 年到 2012 年多边环境条约的研究，可见全球环境治理条约体系间的关联性不断强
化，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化格局①。实际上，国际制度互动早已受到全球治理学者的关注②。他
们普遍认为各种国际制度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互动。一般而言，这种互动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
特定制度可能被嵌入涵盖许多不同问题领域的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之中。另一种则是某一治理架构
可能被嵌入关注同一问题的不同层次的国际制度之中［8］。根据这一研究路径，多边环境公约与
2030 年议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制度互动范畴，但两者的性质存在差别。
( 一) 国际制度互动的理论基础

全球治理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

化，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
程。这一过程有助于强化国际规范，以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并且能够解决全球问
题的机制。其中，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理念、规制与有效性等方面。
关于国际制度研究，罗伯特·基欧汉 ( Ｒobert O. Keohane) 认为国际制度是规定行为角色、限

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并相互关联的 ( 正式和非正式) 规则［9］。而文森特·奥斯特
罗姆 ( Vincent Ostrom) 等采用“多中心”一词来描述全球治理系统，并且认为该系统包括以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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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研究通过对 747 个多边环境协议的分析，确定了协议间的 1 001 个交叉关系，并制作了协议相互关联的国际环
境条约结构图。参见 Ｒakhyun E. Kim，The Emergent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 System，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Vol. 23，No. 5，2013，pp. 980 － 991.
参见 Oran Ｒ. Young，1996，Institutional Linka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lar Perspectives，Global Governance，Vol. 2，

No. 1，pp. 1 － 24. Van Asselt，Harro，Joyeeta Gupta，and Frank Biermann，Advancing the Climate Agenda: Exploiting Material and In-
stitutional Linkages to Develop a Menu of Policy Options，Ｒeview of European，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4，No. 3，2005，pp. 255 － 264. ; Sebastian Oberthür，and Olav Schram Stokke，eds. 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Ｒegime
Interpla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MIT Press，2011. ; Sebastian Oberthür，and Thomas Gehring，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the Cartagena Protocol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
tics，Vol. 6，No. 2，2006，pp. 1 － 31.



素: 一是许多相互独立的自治单元; 二是这些单元参考他人的方式行事; 三是单元间的合作过程包

括竞争、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等形式［10］。
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 Elinor Ostrom) 则进一步将“治理”概念化为多中心体系方法。这种

多中心概念对于理解当前环境治理的横向和纵向差异具有重要的解释力，而且强化了新兴全球环境

治理的架构设计。这一视角主要认为，当多个相互关联的单元进行治理时，应该从各个中心出发，
组织各自的行动以及处理参与共同任务时与其他单元的关系［11］。同时，多边主义下的国际制度是
解决全球集体行动问题所必需的，并且认为采取多中心的做法会更有效，有助于鼓励全球治理的实

验创新和社会学习［12］。
可见，多中心观点比传统的国家主导和市场手段 ( 包括多层次、多途径、多部门和多功能单

位) 能够更好地认识有利的潜在制度安排及其可能性［13］。与此同时，肯尼斯·阿巴特 ( Kenneth
W. Abbott) 更为重视跨国气候制度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同时认为应保持其多样化和分散式的
多中心秩序［14］。
( 二) 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互动的三种类型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趋势不断加强，治理体系间的协同与互动随之成为国际

环境政策的焦点。一般而言，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与
环境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可以说，协同效应是全球治理的要素之间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的过
程。而从关联性上看，2030 年议程是一种全球远景或目标，而多边环境公约是远景的执行工具，
拥有国际法的约束力。
在这种功能交叉之中，某一制度可能会发现自身与其他制度一同聚集在某个综合性计划之中。

例如，某一多边机制实际上可能与其他关注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重叠在一起，如环境与卫生问题的

不断交叉［15］( P8 － 15)。对此，利马 ( Mairon G. Bastos Lima) 和古普塔 ( Aarti Gupta) 等学者将国际环
境制度互动与协同的结果分为三类 ( 如表 1 所示) 。根据他们的界定，这三种类型分别代表以下含
义［16］:

表 1 国际环境制度互动及其结果

制度 A
制度 B

核心目标 可预见的共同收益 不可预见的共同收益

核心目标 核心协同增效作用

可预见的共同收益 互补协同增效作用

不可预见的共同收益 补充协同增效作用

来源: Mairon G. Bastos Lima，et al.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ＲEDD + : Assessing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Synergi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2017，17 ( 4) : 594.

第一类是在核心利益下的互动与协同。两个制度的核心目标领域存在重叠，其主要任务相关，
甚至存在直接关联 ( 如《蒙特利尔议定书》与减少消耗臭氧物质的生产) 。鉴于这种核心协同增效
作用的重要性，制度互动可能产生共同收益。此外，由于其重叠 ( 或相似) 目标之间存在功能联
系，协同增效作用可能自发地实现。然而，这种互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两种制度在执行过程
中没有整合，那么重复的工作可能导致资源的减少或政策工具的不同。
第二类是在互补性基础上的互动与协同。这是指一个制度谋求预期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另一

制度核心目标或共同利益的实现，协同增效作用通常仅限于制度有目的地寻求收益。由于可能存在
强制性目标不直接相关的情况，需要有意识的追求以及更多的关注。换言之，与上一类相比，互补
性互动不太可能自发地实现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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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可能产生补充性作用的互动与协同。这是指涉及不可预见的共同收益的相互作用。特
定问题领域并没有明确地体现在综合性制度的议程内，因此无法直接或部分相关联。然而如果取得
收益，仍可被视为是积极的互动。但与上述其他两种类型相比，这种互动可能不会自动发挥协同增
效作用。
( 三) 协同治理的实现过程

协同型治理是指一个具体的联合活动形成了不同的合作伙伴，进而共同制定目标战略并分担责

任和资源［17］( P454 － 457)。这一模式具有利益聚合的特点，汇集了组织理念、资源和工具等制度要素，
以解决治理中的困境。在全球治理现实中，协同增效不大容易自行发生，为寻求这种效应需进行制
度间的整合，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收益，提高执行公约和落实议程的有效性。一般而言，国际环境
制度的互动与协同治理可能发生在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球环境问题领域具有同质性，相关观念或信息从一种制度能够相对容易地渗透进

其他进程，制度间会产生所谓的认知互动。在这一阶段，制度间产生议程关联，形成相近的治理内
容和相似的政策选择。
第二阶段，一种制度的规范性或法律承诺可能影响另一制度做出的决策和产生的结果。从目标

设定到成果评估的各个环节，国际制度间可以进行合作，共同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所形成的共同

权力分享推动国际制度间伙伴关系的建构。
第三阶段，当不同制度在结果层面上进行互动时，这种互动与协同会作为一般规则改变关键参

与者的观念、政策偏好和长远战略，促进共同国际规则的拓展［18］。当然，制度互动能够产生不同
的合作机制。同时，虽然相关制度更为偏好追求核心利益的协同作用，但互补性协同增效有时会带
来巨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制度间可能形成共同的指标，驱动共同利益的实现。
第四阶段，当制度间完成了大量的观念、功能性及制度安排关联之后，国际制度便完成了深

度、有效地整合［19］( P25 － 58)。制度间形成了共同的全球治理战略，并可相互促进各自制度的有效性。
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角度看，国际制度经常设立多个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并不属于某些制度的核

心任务，但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共同利益［20］。当然，除却产生协同增效、中立、阻碍治理有效性的
制度互动，有些制度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一些潜在的规范冲突有可能危害治理的进程，如环境与卫
生、环境与贸易、环境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复杂。

三、2030 年议程与环境条约体系的制度互动

如前所述，2030 年议程强调要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的共同发展。议程抛弃了
传统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转而实现一种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包容性发展与 “保护地
球”的绿色发展理念。
对于这样一种具有雄心的国际承诺而言，2030 年议程所确立的环境目标需要将既有的多边环

境公约体系作为着力点和实施工具。在这一背景下所推动的国际环境制度协调合作，包含系统中各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影响和协同［21］。

2030 年议程下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现了复杂的相互依存作用。一方面，这些目标涉及广泛的内
容，包括城市、生产系统、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系统以及陆地生态系统。具体内容分别为目标 6 为
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14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
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22］。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有多个定量目标，需要子系统的配合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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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已经提出了监测和审查执行情况的框架。
由于全球环境治理架构日益密集和复杂，这些架构因此包括各种国际性公共、混合 ( 公私)

和私人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机制，用以引导全球环境治理行为。出现上述复杂情况的原因是
相关制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结果产生的影响。
( 一) 多边环境公约与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的互动情况
多边环境公约体系是由诸多国际公约组成的，这些公约建构了管理全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

国际环境制度①，包括《维也纳公约》《巴塞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
物安全议定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
随着议程的生效，多边环境公约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广泛提升 ( 如表 2 所示) 。特别

是，2015 年开始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所通过的多项决议，既推动国际行动重塑未来的环境发展
日程，又支撑了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的实现。

表 2 联合国系统内 2030 年议程的进展

时间 重要国际会议

2016 年 1 月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
5 月 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表示关注绿色可持续发展问题。
9 月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探讨了 2030 年议程
和《巴黎协定》的执行问题等全球性挑战。

2017 年 9 月 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聚焦人民: 为在可持续的星球上所有人的和平与体面生活而努力”。
12 月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讨论了全球污染治理问题。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

目前，多边公约体系基本上是由联合国主导的，实质上与 2030 年议程归属同一个全球治理体
系，其中的各主要公约均可在 2030 年议程中找到自身位置。因此，公约及其管理机构不断主动向
2030 年议程的理念靠拢，协同与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
第一，在应对全球废物污染方面，《巴塞尔公约》② 与 《鹿特丹公约》③、《斯德哥尔摩公约》④

之间已经建立了协同互动机制，并且积极与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 12 (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
式) 进行关联。上述三个公约与目标 12 的协同关系在三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23］。此次会议已于 2017 年召开，各方围绕各公约的重点关切，就公约议事规则、增列新物质、
遵约与修约、资金预算、三公约协同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和谈判⑤。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环境署
表示支持缔约方应对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管理问题，并且表示将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各国

国内议程。2017 年 5 月，各国政府部长和代表参加了三公约高级别会议，议题包括实现 2030 年议
程目标、通过伙伴关系创造更多的机会执行公约，以及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同时，减少浪费和
污染。对于这三个公约而言，实现目标 12 将成为其核心内容。
第二，2017 年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 30 周年，该议定书也与 2030

年议程目标 13 (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进行了关联［24］。众所周知，臭氧层是地球的保护伞。由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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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环境保护部牵头的国际环境公约信息及相关背景介绍，环境保护部网站，2016-05-23，http: / /www. zhb. gov. cn /
home / rdq /gjhz /gjgy /201605 / t20160523_343600. shtml。

1989 年 3 月通过了《巴塞尔公约》规定立即禁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以最终处置为目的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1998 年 9 月 10 日在鹿特丹制定，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生效。
国际社会于 2001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 。
三公约缔约方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是全球关于化学品与废物领域的最高政府间决策机构。



泛使用氯氟碳化合物和哈龙，臭氧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负面效应包括损害人类健康、危害农作
物和生物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导致全球升温等。为此，国际社会签订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
1985 年 3 月通过、1988 年 9 月生效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与 1987 年 9 月通过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及其修正案 ( 1990 年和 1992 年两次修正) 。由于 《蒙特利尔议定书》已经得到全球 197
个国家的广泛参与，并已淘汰了近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实现了巨大的环境、健
康和气候效益。这一治理框架符合全球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平
衡推进 2030 年议程的重要抓手。目前，联合国正敦促各国批准 《议定书》的 《基加利修正案》，
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排放，这有助于实现 2030 年议程目标 13［25］。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
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积极作用在于每年消减了数百万人罹患皮肤癌和白内障的风险。与此同
时，全球环境基金 ( GEF) 也邀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里奥·马林纳 ( Mario Molina) 特别撰文，
以阐明《基加利修正案》的重要性。马林纳认为，批准该 《修正案》将在 2050 之前减少约 1 000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并在本世纪末减少 0. 5℃的全球升温，对协助消除贫穷、应对气候变化以
及保护食物链都十分重要［26］。
第三，《生物多样性公约》① 与 《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②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多边

条约，也是实现 2030 年议程目标 14、15 的国际环境机制。自然和生态系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为它关乎食品和水的安全、健康和生活质量以及经济发展。联合国已为此建立了相关进程以
推动议程的实现，比如联合国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 10 年战略计划和日本爱知生物多样性大会
所确立的目标、“里约 + 20”峰会《我们希望的未来》、2015 年和 2016 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和第
二届环境大会，以及《巴黎协定》。其中，2016 年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
化: 可持续的人类生计”，可见爱知目标与 2030 年议程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四，《水俣公约》与 2030 年议程的互动也体现了环境与健康的重要关联性。20 世纪中期，

日本城市水俣曾发生严重的汞污染事件。2013 年 1 月 19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旨在全球范
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水俣公约》，就具体限排范围做出详细规定，以减少汞对环境和人类健
康造成的损害［27］。2017 年 8 月 16 日，《水俣公约》正式生效。这是环境与健康领域在近 10 年订立
的一项新的全球性公约，以促使各国采取具体措施控制人为汞污染。从与 2030 年议程的关系上看，
《公约》有助于改善目标 6 (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和目标 12 ( 采
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的内容。
第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巴黎协定》直接匹配 2030 年议程目标 13，是该议程

得以实现的重要平台。2015 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出现了积极的进展，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
府迅速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生效。巴黎气候进程与 2030 年议程中控制温度上升和适应政策的行
动相一致，两者的目的都是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及其负面效应。而处于 《公约》和缔约方大会核心
的国际多边主义仍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范式，但不是唯一的治理平台，其他行为体和论坛也成

为不同规模和不同治理层面的动态政策网络。此外，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本身又不限于
目标 13，它与 2030 年议程的关联性也散见于其他方面，因此，两者可能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第六，应对空气污染与目标 3 (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的关联性。迄今为止，在空气污染治理

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协定是 1979 年通过的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 CLＲTAP) 。该公约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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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 1992 年 6 月 5 日，由签约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公约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参见 http: / /www. cbd. int /。

《生物安全议定书》于 2000 年 1 月在蒙特利尔通过《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议定书》对转基因产品的越境转
移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减少、预防和控制由新的和现存来源导致的越境空气污染，已经得到 51 个缔约方的批准，但其中
大多是欧盟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公约本身没有设置具体的减排承诺，而
是为后续合作建立了一个程序框架。在 CLＲTAP框架下，治理区域空气污染的共同努力拓展为 8 个
议定书，其中涉及的污染物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 VOC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 ，重金属铅、镉和汞，以及氨［28］。1999 年缔约方达成了《哥德堡议定书》，并在 2012 年进
行了修订，以涵盖国家对颗粒物的减排承诺 ( PM10和 PM2. 5 ) 。这些进展使其成为第一个解决污染
物问题，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一国际制度为 2030 年议程中的目标 3. 9 “到 2030 年，
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提供了治理模式。
( 二)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与多边环境公约互动的特点
国际制度的互动体现为不同层次和阶段的演进，最终会影响国际机制的规则变迁、机制运行与

有效性。根据上文提出的协同增效类型与全球进程，多边环境公约与 2030 年议程的关系可以分成
三种增效关系 ( 如表 3 所示) 。

表 3 多边公约与 2030 年议程的协同增效

核心利益的协同互动 互补性的协同互动 补充性的协同互动

环境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及《巴黎协定》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 《斯德
哥尔摩公约》;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 《远距离越境
空气污染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关于汞的
水俣公约》等。

特点 直接匹配、重合，全球
战略一致。

对 2030 年议程目标有补充作用，覆盖领
域较为广泛。

这些技术性《公约》与议程具有
关联性，但覆盖领域比较狭窄。

来源: 笔者自制。

第一，气候变化治理与 2030 年议程的目标属于核心利益的协同互动，两者内容基本重合。因
此，两者的核心功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治理目标。严格和持续的减排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
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发展，阻碍可持续发展［29］。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要素，这也体现了多元气候治理的趋势［30］。气候政策与 2030 年议程高度关联，特别体现在控制全
球升温 2℃所引发的减缓与适应政策对全球能源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上。《巴黎协定》作为重要进展，
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些目标，特别是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及相关气候目标的实现［31］。对此，德国发展研究所 ( DIE ) 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 SEI) 启动了一项工具，强调 2030 年议程目标 ( SDGs) 与各国提交的 “国家自主贡献” ( NDCs)
之间的协同作用。旨在为决策者、市民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简要概述 《巴黎协定》如何补充
2030 年议程［32］。
第二，借助环境、可持续生产与健康关联，《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与 2030 年议程环
境目标的关系属于互补性协同互动。这些《公约》对 2030 年议程目标有补充作用，覆盖领域较为
广泛。《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基于指标考核，已经在全球形成了 “倒
逼机制”，即从具有时限的量化目标出发，并设计可行的途径来实现。这种途径应该包括: 关键的
干预措施、成本、融资方式以及实施策略的组织，如运用公共和私人投资开展活动。环境目标的实
现手段和机制不仅仅是愿望，实际上是其全球政策进程的一部分。
在空气污染方面，在卫生和可持续城市目标下，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具体目标是 3. 9 和 11. 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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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的是作为空气污染关键指标的颗粒物。颗粒物被认为是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主要空
气污染物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 3%的心肺疾病和 5%的肺癌死亡源于颗粒物。此外，
黑碳不仅具有不良的健康影响，而且对空气质量也存在重大的影响。通过回顾目前关于空气污染的
环境协定，可见该问题主要是在区域层面进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出现了 2030 年议程中有关空
气质量的目标与现有法律框架，特别是与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为有效解决全球空气污染提供制度平台。
在具体制度的互动方面，环境署近年将环境和卫生关联置于重要的议程之上。2014 年召开的

联合国环境大会 ( UNEA) 高度关注环境和卫生议题。大会关于空气污染的决议将加强环境署在交
通行业排放、室内空气污染、化学品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等领域已经开展的项目，如气候和清洁
空气联盟、清洁燃料和车辆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健全的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是
可持续发展和 2030 年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与

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之间的关系属于补充性协同互动。整体而言，这些技术性 《公约》与议程具
有关联性，但覆盖领域比较狭窄，支撑议程的能力有限，此外，双方之间的一些潜在关联还有待观

察。其中，《水俣公约》对于目标 6 确保水的可用性和可持续管理以及目标 12 具有重要的互补关
联。不仅如此，水和卫生服务的问题与其他关键发展目标也是密切相关的 ( 目标 5 至 10) ，而且水
对生计直接相关 ( 目标 11 至 13) ，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总之，虽然未来的环境目标也存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的潜力，但目前 2030 年议

程只构筑了一个没有执行和履约机制的软性治理框架。作为一项全球行动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本
质上仅是倡议所有国家采取行动和合作。

四、当前制度互动与协同治理的特点及不足

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现象导致了日益增多的全球倡议的出现，这也成为了协同治理中的一个副

产品。治理规模的扩大推动新规则、新机构不断确立，并反映了全球环境治理的领导结构，从而推
动环境议题在国际事务的作用上升。这一局面也造成国际机构和国际法规则之间议题交叉、功能重
复，影响和降低了联合国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2030 年议程的落实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治理方式上的创新与体系中各要素的协同。
软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境公约之间的天然契合，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双

方都致力于将两种方式相结合以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效力。一方面，由于许多指标已经包含在各项
国际协议中，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作为解决各类全球挑战的协调、统一的框架。另一方面，
国际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之间的运作和互动提供了国际规范基础。从目前环境目标的实现来
看，公约体系与 2030 年议程的协同落实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自发性的互动缺乏系统性的领导与规划。其中，管制有害废弃物跨国移动的 《巴塞尔公

约》、管制臭氧层破坏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管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与 2030 年议程并未建立制度性互动关系或是受到相应机构的管
理。公约对议程的支持集中在技术层面，两者在全球政策规划上缺乏统一的步调。
二是目前公约主要通过国际倡议的方式增强与 2030 年议程的协同治理，合作层次不高。因此，

未来如能制定统一的实现路径和战略，治理的效果有望进一步提升。整体而言，这种倡议互动与协
同治理缺乏制度性的协调与整合。为共同深入落实 2030 年议程，联合国已表示其机制将以可持续
发展目标为核心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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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030 年议程与多边环境公约间的协同治理还面临诸多不利的国际政治因素及联合
国系统内的协调问题。
第一，联合国系统的协同困境。尽管全球环境治理已经成为联合国治理的四根支柱之一，但其内

部机构间的协同性一直存在障碍［33］( P3 －5)。一方面，就 2030年议程与多边环境公约而言，各种机制相
对独立运作，缺乏一个能够协调系统的整合机制，也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国际法中约束
性法律的缺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规则不具有硬法的效力，一些国家不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
第二，逆全球化事件对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影响加深。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发展不平

衡问题同样深刻且复杂。一些发达国家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压力也不断增加，这种状况恶化了欧美
内部的政治生态，也是造成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动荡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34］。这一点尤其体现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政府退出 《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事件之中，已经成为不利于联
合国协同治理的重要国际政治背景。
第三，信息披露的政治化。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全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由于

担心经济损失，有关一些国家并未上报本国环境污染和疾病爆发情况的报道举不胜举。这一点尤其
体现在联合国议程的指标、标准制定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方面。因此，在一些涉及重要利益和国家安
全的议题上，科学在决策与治理中可能被边缘化，信息披露由于国家利益博弈而被弱化。例如，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在《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中，按要
求提供数据和资料的国家仅占总数的 57%、71%和 51%［35］。
第四，国内治理的部门与政策之间的割裂及非国家行为等因素。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是作为各

国政府承诺而存在的，因此，国家行为体仍是这一议程的参与主体。然而，在国家层面，部门间政
策不协调的现象亦十分突出。一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难度很大，进而影响全球目标的实
现。此外，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与现有治理体制存在矛盾。近年来，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系的建立，
不仅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在治理体系
中，“谁来主导未来治理”成为影响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多层决策领域等原因，地方政府、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监管的潜在冲突也日益明

显。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能够帮助各类国际环境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目前来看
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大多数国际制度都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和目标，相对孤立地运作。一些评论者认
为，联合国制定的目标实际上是作为优先考虑、激励和提供指导的治理策略，有助于协助改革或重
新安排现有制度，从而提高一些领域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总体表现［36］( P1 － 5)。

五、结 语

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张。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及多边环境公约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国际制度平台。目前，由外交部牵头，中国相
关部委一直积极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落实，生态环境部在多边环境公约进程中扮演
积极角色。
在具体措施上，中国明确表示将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

南南环境合作，促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同时，中国将支持联合国环境署改革，提高行
政效率和执行力，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37］。同时，中国也向联合国系统表达了明
确的立场，并在不同框架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极为全球环境的协同治理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作为全球各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承诺，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其他多边公约对于推动全球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落实议程也多次在不同国际场合得到广泛确认，如 2017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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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全球性治理污染的方案，并提出了治理污染的纲领性建议，如加强政治领导、伙伴关系、遏制
污染、转变生活方式及鼓励低碳技术投资和加大环保宣传力度等原则［38］。
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而言，实现 2030 年议程的环境目标无疑将是全球环境领域的新重点。作

为全球环境事务管理和协调的权威机构，联合国环境署也将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进程。为此，环境
署《全球环境展望 6》将根据开放获取数据支持的全球大趋势，适当考虑到性别、本土知识和文化
层面为 2030 年议程的技术支持。该评估将为实现 2030 年议程的环境目标展开跟踪、监测和评估，
为制定全球解决方案提供了科学和事实基础。
总之，从制度互动上看，2030 年议程与多边公约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议题上的关联、可持续

发展规范上的关联、治理模式关联以及制度关联等方面。这些趋势体现了全球治理转型的需求，其
后续发展必将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值得研究者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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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nd the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Treaty Systems

DONG Liang，YANG Xiao-hu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environmental goals in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nd the major multi-
lateral environmental treaty systems constitut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is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
cle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interaction，the 2030 SDGs Agenda and the multilateral treaty sys-
tem have a broad agenda overlap and functional spillovers in terms of core elements，complementary functions，
and complementary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synergies，the 2030 Agenda should use environmental treaties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binding force of its global governance，and the treaties should be closer to the concept of in-
ternational norm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adjust its global strategy in specific environmental areas to en-
hance global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its objectives.
Key word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lob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goals; Multilateral Envi-
ronmental Treaty;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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